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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上海网波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变更

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股份、减少注册

资本的合法合规性意见 

 

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吴证券”）作为上海网波软件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网波股份”、“公司”）的主办券商，负责网波股

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持续督导工作。 

网波股份于2021年6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 

《公司要约回购股份方案》，公司自2021年8月3日起，至2021年9月1日止，

通过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以要约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83,755股，占公司

总股本的比例为0.64%。截至目前，公司库存股持有期限即将满三年，公司结

合实际情况及相关规定等因素，拟变更回购股份用途。经公司董事会、监事

会审议，拟对前期已回购的股份用途由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变更为注销并减少

注册资本。本次变更后，拟注销股份283,755股，即减少注册资本283,755元

。注销后公司总股本由44,250,000股变更为43,966,245股，即注册资本由

44,250,000元变更为43,966,245元。 

东吴证券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

》 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的相关规定，对网波股份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

途并注销股份、减少注册资本事项进行核查，并就其合法合规性出具如下意

见： 

一、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符合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

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》的有关规定 

（一）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事项审议情况  

公司于2024年7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，审议并通过《关于

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回购股份、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减少注

册资本并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、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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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回购股份注销、减少公司注册资本、公司章程变更登记事项的议案》、《

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等变更回购股份用途

并注销的相关议案。公司于2024年7月17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，审

议并通过《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回购股份、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》

、《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。 

 公司拟于2024年8月7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就本次变更回

购股份用途并注销事项进行审议。 

（二）信息披露情况  

2024年7月19日，网波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 

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了《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》、《

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》、《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回购

股份、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》、《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

案》、《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》。综上所述，主办

券商认为网波股份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股份、减少注册资本事项符

合《实施细则》第三十二条的相关规定。 

二、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合理性、必要性和可行性  

公司于2021年6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公

司要约回购股份方案》，并于2021年7月6日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

审议通过。公司于2021年6月21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

露平台（http://www.neeq.com.cn）披露了《要约回购股份方案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21-038）等相关公告。  

根据《要约回购股份方案》，公司回购股份的原用途为：“基于对公司未

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公司价值的认可，在综合考虑公司经营情况、财务状况

及未来的盈利能力等因素的基础上，为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，吸引和

留住优秀人才，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，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，公司拟以

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，用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。” 

公司于2021年8月3日起，至2021年9月1日止，通过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

户以要约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83,755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.64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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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于2021年9月1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（

http://www.neeq.com.cn）披露了《回购股份结果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

053） 

根据《实施细则》第三条的规定：“挂牌公司回购股份，应当遵守《公司

法》关于回购情形、决策程序、数量上限和持有期限等规定。挂牌公司回购

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的，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

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0%，并应当在发布回购结果公告后3年内转让或者

注销。”  

综上，网波股份已于2021年9月完成股份回购，截止目前，公司库存股持 

有期限即将满三年。公司结合实际情况、相关规定以及考虑到目前二级市场

价格，预计无法在上述细则规定的期限内实施员工持股计划，故拟变更回购

股份用途，将回购库存股股份全部注销。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充分考虑了

公司目前实际情况、公司管理、经营与发展等因素，不会对公司债务履行能

力、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

形，具有合理性、必要性及可行性。 

三、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股份事项未损害挂牌公司、债权人和

股东的利益  

网波股份回购股份事项已履行完毕，且公司已支付了相应股权回购价款

，回购股份的注销，不会对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公司

2023年期末总资产38,259,330.13元，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率为50.43%；根据

公司法相关规定，公司应当自股东会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

知债权人，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。债

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，未接到通知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，

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。  

本次回购股份用途的变更暨注销事项不产生相关股份支付费用，不涉及

违约赔付问题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公司及股东

权益造成不利影响。  

综上所述，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未损害挂牌公司、债权人和股东的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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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。 

四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 

东吴证券已按照《实施细则》检查网波股份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

销股份事宜，并提醒公司严格遵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实施细则》

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执行本次变更股份回购用途方案的后

续操作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 

 
 

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2024 年 7 月19 日 


